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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普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本协议所涉及的合作项目需另行签订具体

的合作协议。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

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普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性质：计划生育局 

3、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普宁市现有户籍人口 240多万人，2014年全市实现 GDP558.7 亿元，经济总

量居广东省各县之首。目前，全市共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近 40 个,病床近 4000

张，全市每千人口拥有病床数 1.45 张,每年全市门、急诊近 800 万人次。预计

2015年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全年诊疗收入近 20亿元，其中医用耗材及医疗器械设

备收入约 6亿元。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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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月 20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与普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普宁市卫计局”或“甲方”）在普宁市

签订了《普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

称“合作协议”），就普宁市所有公立医院开展医疗器械耗材供应链延伸服务达成

一致。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框架性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提交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 

甲乙双方共同推进乙方在甲方辖区内所有公立医院开展医疗器械耗材供应

链延伸服务。通过该项合作乙方能够以信息化手段为载体将医疗器械耗材物流服

务延伸到医院器械库直至病区，使医院的器械耗材管理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

流的整合。 

（二）主要内容 

1、甲方承诺甲方辖区内所有公立医院的全部医疗器械耗材统一由乙方采购

和集中配送（如甲方医院选用医疗器械耗材中有由采购平台中标单位供应的，则

由中标单位向乙方配送后再由乙方统一向甲方进行配送），乙方保证满足合作医

院的临床使用需求和所供应产品的质量。 

2、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负责制定《医疗器械耗材目录》，乙方享有对该目录

的修改权。医疗器械耗材目录只规定名称、型号、规格。 

3、乙方的医疗器械耗材供应链延伸至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器械库，医院可

不再设器械库，医院的器械库作为乙方的供应平台，由乙方负责管理和使用。 

4、乙方帮助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进行器械库现代化改造，包括信息化系统

建设，支持和帮助医院提升医疗器械管理服务水平，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 

5、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涉及医疗器械耗材的维修保养全部委托乙方管理。 

6、乙方每年向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支付器械库人员费用、器械库场地、设

施、设备等使用费用，除此项费用外，乙方不再承担其它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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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甲方委托乙方全面经营管理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器械库，甲方医院器械

库的所有权不变、职工身份不变、职能不变。 

8、乙方管理的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现有人员，原则上不予辞退，不积极工

作、不服从安排的，可以退还医院由该医院按规章制度规定处理。 

9、在签订医疗器械耗材供应链延伸服务协议前，具体医院与乙方共同对医

疗器械库的固定资产进行盘点，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三）合作期限和生效条件 

本协议有效期为二十年。协议期满后，甲方辖区各公立医院继续开展医疗器

械耗材供应链延伸服务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乙方。 

本协议经双方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普宁卫计局辖区内所有公立医院开展医疗器械耗材供应链延伸服

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医院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竞争力。 

2、公司在与普宁市政府及下辖公立医院全面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合作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医疗器械供应链延伸服务落地，是公司打造地区医疗系统

合作试点的积极尝试。 

3、有利于公司依托中医药全产业链优势与互联网医疗平台优势，结合公司

智慧药房服务与现代化医药物流延伸服务，帮助公司深化探索医院管理的优化创

新模式，综合打造医院供应链管理创新服务，促进产业链升级，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本协议所涉及的合作项目需另行签订具体

的合作合同，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

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五、备查文件 

《普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